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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法律多元论是研究法律和法律史的重要理论。近年来，清朝法史学者颇受法律多元论

影响，在研究清朝的非国家法、边疆民族地区的法律及国家法内部针对特定地区或人群的法律等方

面取得了众多成果。然而，诸多学者在使用这一理论时，未曾关注它的局限，对法律多元论的另一

面———法律中心论，也多视而不见，故持法律多元的清朝法史论著存在着对非国家法定义不清、对话

对象虚构、历史解释力不足以及容易坠入法律中心论等问题。因此，运用法律多元论时必须严格界

定其定义，并重视法律中心论在清朝法史研究中的作用。
【关键词】 法律多元论 清朝 法史研究 法律中心论

法律多元论( legal pluralism) ①是研究法律和法律史的重要理论。近年来，清朝法史学界颇受这

一理论影响。学者们借助这一理论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然而，清朝法史学界对这一理论的应用

并非尽善尽美，某些学者有滥用这一理论的倾向，而且尚未有学者分析这一理论的局限与缺陷，更没

有见到对这一理论的总结与反思。鉴于此，本文首先概述法律多元论的定义及其近年来在清朝法史

研究中的应用，进而反思这一理论在清朝法史研究中的局限。本文认为，在应用法律多元论时，应充

分重视与之相对的法律中心论( legal centralism) 。鉴于法律多元论的应用主要体现在清朝国家法与

非国家法并存，边疆民族地区法律和中原地区法律并存，以及清朝国家法内部针对特定人群( 如旗人

法律特权) 或特定地域( 如蒙古) 的不同法律规定这三个方面，本文就这三方面选取代表性的作品展

开论述。

一、法律多元论及其在清朝法史研究中的应用

虽然学界对法律多元论有不同定义，但一般而言，它指在同一社会中，同时存在两个或者两个以

上的法律体系。② 千叶正士认为，1975 年迈克尔·胡克著作的出版使以法律多元为标识的问题开始

正式出现在学界前沿。③ 莎利·安格尔·梅莉将这一法律多元称为传统法律多元论 ( classic legal
pluralism，也译作经典法律多元论) 。在这种多元的法律体制下，不同的法律具有不同的地位，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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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往往存在不平等的权力关系。① 与传统法律多元论相对的是新法律多元论 ( the new legal
pluralism) 。梅莉认为，所有社会都存在国家法之外的规范行为和机制，它们和国家制定或者认可的

法律以及执行法律的司法机制并存。这种国家的法律和非国家的法律并存的现象成为法律多元研

究的热点。② 例如，戴维·恩格尔以美国社会的离婚和农民借贷为例，指出国家法律和非国家的“习

惯法”并存且相互影响。③

有的法律多元论者认为国家法本身是多元的。大致而言，国家法的多元又可分为两种情况。一

是国家法往往存在一国多制以及多层次的结构。比如，很多国家针对特定地区有专门的法律，还有

不同层次的政府制定不同的法律。④ 二是国家法对不同的人存在不同的适用条款。梅莉指出，法律

和法律制度对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涵义。⑤

法律多元论猛烈地批驳了法律中心论的意识形态。约翰·格里菲斯认为，资产阶级革命和过去

几个世纪中的自由主义霸权造就了法律中心论的意识形态。在这一意识形态下，“法律是并且应该

是国家的‘法律’，它排除其他一切形式的法律，法律对所有人一致并只由一套国家机关执行”。⑥ 在

格里菲斯看来，法律中心论导致人们忽视现代国家以外的法律体系，尤其是落后国家与地区的“本土

法”。他主张用法律多元的视角去打破法律中心论对法律的定义，主张法律不是依赖于国家权力的、
单一的且对所有人都一致的规范性命令( normative ordering) 。他甚至宣称，只有“法律多元论才是事

实”，而法律中心论“是一个神话，一种理想，一种主张，一种幻想”。⑦ 格里菲斯的法律多元主张在西

方社会有其合理性，有力地促进了学界对落后地区法律以及非国家法的研究。
格里菲斯认为，传统的法律多元论将不同的法律体系置入不对等的权力关系之下，认为它们本

身就有高下之分。他将这种法律多元论称为弱势法律多元论( legal pluralism in the weak sense) 。从

长远看来，这种多元的法律终究是要统一的，且法律的统一被认为是必然的、正常的、现代的、正面

的。这种法律多元论在本质上和法律中心论相一致，而同强势法律多元论 ( legal pluralism in the
strong sense) 迥然有别。⑧ 在格里菲斯的笔下，法律多元论特指强势法律多元论。他认为，各种非国

家的法律具有独立性，它们并不依赖于国家的法律，也不再以国家法为中心。⑨

总之，作为批评法律中心论的法律多元论，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从本质上和法律中心论并无

区别，另一种则彻底抛弃法律中心论。在清朝法史研究中，运用法律多元论的成果主要集中在如下

三个方面: 非国家法、边疆民族地区的法律以及国家法内部的差异性条文。
( 一) 非国家法的研究

在对清朝非国家法的研究中，朱勇虽然没有明确提及法律多元论，但较早运用法律多元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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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了清代宗族法。他认为，农业社会普遍存在国家法和共同体( 中国的宗族、西欧的庄园、印度的

村落等) 法。清代国家法和宗族法同时存在，是农业社会二元性法律结构的表现。在二者关系上，朱

勇强调，中国皇权强大，对基层的渗透远超过西欧，故宗族法与国家法共同点较多。总体而言，清代

宗族法是对国家法的补充和扩展，与国家法相冲突的内容虽然存在，但只是支流。宗族法中也存

在和国家法脱节的内容，可以视作二元法律中的一元，但从长远来看，这种农业社会的二元法律结

构只是历史的插曲，随着国家力量的强大和法律自身的完备，“二元法律结构必然要被一元法律结

构所取代”。①

梁治平认为，清朝除了国家法之外，还有民间法。前者是“由特定国家机构制定、颁布、采行和自

上而下予以实施的法律”。后者指民间的法律，它存在于“国家法”之外，主要包括习惯法、民族法、
宗教法、行会法等。清朝法律的多元，不仅体现在国家法和民间法之间，也体现在国家法和民间法内

部。② 梁氏重点研究了清代习惯法，其成果已经成为清朝法史领域的经典。他认为:

习惯法乃这样一套地方性规范，它是在乡民长期的生活与劳作过程中逐渐形成; 它被

用来分配乡民之间的权利、义务，调整和解决他们之间的利益冲突，并且主要在一套关系网

络中被予以实施。③

梁治平特别强调习惯法和习惯的区别。他认为，普通的习惯“只是生活的常规化，行为的模式化”，而

习惯法则关系到权利与义务的分配，关系到冲突双方利益的调整。④ 他笔下的清代习惯法主要表现

为“乡例”“俗例”“土规”等。然而，相当多的“乡例”只是习惯，而非习惯法。只有“乡例”中的“法

语”和“法谚”才是习惯法的内容。“法语”是习惯法的“概念”和“术语”，“法谚”因为直接规定了相

关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构成了习惯法的“规范”。⑤

在梁治平的笔下，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关系呈现出两种面向。一方面，民间法和国家法相互渗透，

相互配合，二者不是界线分明的二元。⑥ 另一方面，虽然二者有相互配合的一面，但“至少从某种意

义上说，习惯法与国家法这两种不同的知识传统之间缺少一种内在和有机的联结。其表现于知识传

统，是缺乏一种关于习惯法的说明性学理; 表现于社会方面，是缺少一个从事于这种探究和说明工作

的群体”。他强调，习惯法和国家法的“分工”具有“断裂”性。⑦

林端运用法律多元主义的理论，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法律既包括国家法，也包括民间“活生生的

法律”，如家法、行规、地方风俗等。他强调二者都受到儒家伦理的影响，是一个连续体，是合作关系。
因为儒家传统深入民间，民间法律不需要国家法加以规定，自己就可以运作。这些民间“活生生的法

律”在生活中扮演了比国法更加重要的角色。人们只有在无法解决纠纷的情况下，才诉诸衙门寻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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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法。在这种具有极强一致性的社会规范之下，国法处于调节社会关系的最末端。①

( 二) 边疆民族地区的法律研究

不少学者通过法律多元的视角分析清朝蒙古、新疆等边疆地区的法律制度。② 一般而言，清廷在

这些边疆地区除了一定程度上实施以《大清律例》为代表的源自中原地区的法律制度外，还保留了边

疆地区自有的法律制度。这些地区的法律，既有非国家法，也有国家法。例如，马青连在论述清朝理

藩院的法律职能时，将清朝在蒙古、新疆和西藏地区的法律理解为二元的法制模式。在这一模式下，

以清律为主体的“国家法”和专门针对蒙古、新疆等地并被当地民族视为传统法的“固有法”并存。
不过，他强调清朝法律制度虽然有多元化的一面，但是其目标是实现政治上的统一。③

不少研究者注意到，清朝在蒙古、新疆等地区的法律虽然有多元的一面，但源自中原地区的法律

的影响日益增大。何遐明( 又译作多格泰娅·何硕特) 认为，清朝针对蒙古的立法和司法确实在诸多

方面体现蒙古特色，这展示出清朝法律多元的面向，但清朝蒙古地区在法律使用、刑罚和审判程序等

多方面都逐步受到清律的影响。清朝在蒙古地区的立法和司法，是一个朝廷不断地将汉人法律文化

渗透到这一地区的过程。更重要的是，正是在清朝统治下，蒙古地区法律在 17 和 18 世纪经历了脱

胎换骨的转变: 蒙古地区的案件主要依据清朝中央政府制定的法律判决，尽管这些法律中有部分是

专门针对蒙古地区的特别条文; 蒙古的地方审判系统被纳入朝廷的管辖之下，其自主空间越来

越小。④

清朝新疆地区的法律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王东平认为，清朝新疆法律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

全国性的法律典章、只适用于该地区的单行法规《回疆则例》、伊斯兰教经典三者并存。前二者为国

家制定法，后者则是被国家认可的法律。国家制定法和伊斯兰教经典共同构成清朝新疆地区的法律

二元结构。在刑事案件上，清廷逐步扩大《大清律例》的适用范围; 在婚姻上，伊斯兰教经典则占据优

势。总体而言，新疆地区的法律制度是“以清朝颁行的法律为主体的多元同构”。⑤

白京兰将清朝在新疆地区的法律制度归纳为“一体与多元”。“多元”是指清代新疆地区多种法

律并存: 既有适用全国的国家制定法，如《大清律例》《大清会典》中关于新疆的特别条款，也有适用

于当地的《回疆则例》以及新疆地方政府的立法，还有习惯法等非国家法。“一体”指在统一主权下

清朝新疆地区法律发展的过程、方向与趋势。他认为，清朝新疆法律的发展过程，是一个国家将清律

等国家制定法渗入地方社会的过程。在清代新疆地区的多元法律中，国家法居于主导地位，国家法

与少数民族法律之间的关系以互补为主，而且少数民族的习惯法受到国家法的影响。清代新疆多元

法律发展的总体趋势是“以国家制定法为主导的一体化”。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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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令伟在评价寺田浩明的著作时指出，不应将中国法制史理解为中原地区的法制史，因为清朝

时期蒙古、新疆等地有自己的法律传统，且这些传统与内地法律制度“等量齐观”，共同构成了清朝多

元的法律体系。① 孔令伟强调清朝的法律多元: 青海甚至新疆等地采用的法律基本建立在蒙古法传

统之上，而非源自中原地区的明律; 苗疆地区除了外结案件外，②苗民自相争讼，依照苗例拟结，而不

必依据官法( 国家的法律) ; 清律内部也揉入了蒙古法传统。③

邓建鹏在对清代习惯法的研究中指出，不能仅从中原地区汉人的传统来理解清朝法律。他认

为，清代习惯法在“化内”( 中原地区) 和“化外”( 清朝版图之内尚未通行儒家礼仪和国家统一法制的

少数民族地区) 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在中原地区，朝廷往往对习惯法或者习俗持否定性态度; 在少

数民族地区，朝廷往往赋予习惯以法律效力，甚至将一些习惯纳入国家法。在此基础上，邓建鹏尖锐

批评了瞿同祖、黄宗智等人的“内地中心主义”模式。然而，邓氏也承认，清朝在“化外”地区“治理规

则的内地化乃是不可变更的趋势”。他指出，蒙古、新疆和苗人地区的立法和司法有向内地法制靠拢

的趋势，清律逐步渗入这些地区且应用范围日益扩大。④

( 三) 国家法内部的差异性条文

王志强将 legal pluralism 译为“法律多元”，并以之分析清朝针对特定地区的例文。清朝中央

制定的《大清律例》中既有大量全国性的律例，也有一些针对特定地区的条例。由于清朝地域辽

阔，地区差异甚大，故存在针对特定地区立法的需求，但清朝地方政府的立法权“相当有限”，只

能由中央政府在中央制定法之内以地方特别条例的形式来处理地区性的立法。这些例文“体现

了中央当局因地制宜、基于政治地理的状况对各地区别对待的思想”，是中央和地方权力、利益平

衡的结果。⑤ 除了《大清律例》外，清朝还存在大量的省例。这些省例以“地方性事务为规范对

象”，大多和中央立法保持一致。然而，少部分省例填补了中央立法在某些问题上的空白，这表明

地方的“立法权作为政治权力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清代日渐成熟和完善”。还有一些

省例，公然规避中央制定法，这表明各省督抚不是中央的传声筒。王志强认为，在省例立法背后，

权力的多层性冲击了不同层级政府之间的“一元统摄”关系。⑥ 他以居婚丧娶和收继婚为例，分析

了不同层级的政府在实践中对待法律的不同态度，认为这说明了法律对不同人群有不同含义的多元

面貌。⑦

用法律多元视角研究旗人特权的学者，往往着眼于国家法内部针对不同人的不同规定。苏亦工

认为，清朝在顺治年间，一方面承认清律的普遍效力，同时赋予旗人法律特权，旗人犯罪后可以有不

同的刑罚。由此，清朝形成了“满汉分治的二元化法制”。⑧ 尽管苏氏没有明确使用法律多元论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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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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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令伟:《评寺田浩明〈中国法制史〉———从内亚视角谈法律多元主义与跨文明比较法制史的展望》，《中国古代法律文献研究》
第 12 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680—681 页。
清朝死罪、流罪、徒罪等案件非州县可以自理，需要逐级转审，故称外结案件。
孔令伟:《国法与教法之间: 清朝前期对蒙古僧人的禁限及惩处———以〈理藩院满蒙文题本〉中蒙古僧人坐罪案例为核心》，《历

史人类学学刊》第 15 卷第 2 期，2017 年 10 月。
邓建鹏:《“化内”与“化外”: 清代习惯法律效力的空间差异》，《法商研究》2019 年第 1 期。
王志强:《清代国家法: 多元差异与集权统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XXII、16—17、22、25 页 。该书原标题为《法律

多元视角下的清代国家法》(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2017 年重版时，标题不再使用“法律多元”字样，但书中对法律多元

理论的使用未作改变。
王志强:《清代国家法: 多元差异与集权统一》，第 29、40、43、64—65 页。
王志强:《清代国家法: 多元差异与集权统一》，第 66—101 页。
苏亦工:《明清律典与条例》( 修订版) ，商务印书馆 2020 年版，第 158—15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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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但满汉二元化法制这一表述与法律多元论相契合。
柯塞北认为，格里菲斯的弱势法律多元论与清朝的法律秩序非常相符，即统治者运用“不同的法

律体系针对不同的人群”，而清朝法律中就有针对不同人群 ( 如苗、蒙古、瑶以及旗人等) 的不同条

文。① 在柯塞北笔下，清代法律的多元不仅包括国家法与非国家法的并存，也包括国家制定法下同一

部法律适用不同人群的不同条文。柯氏认为，鸦片战争之前，清朝国家法律不是惟一的法律来源，国

家也不是惟一的执法机关，在县以下，行会和家族等组织扮演着执法者的角色，而且经常违背国家的

禁令。边疆少数族群经常有自己的法律体系，例如蒙古人有《蒙古律例》。他还认为，《大清律例》中

存在针对苗、瑶、穆斯林等特定人群的条款，亦是清代法律多元的证明。清代皇族犯罪的案件由宗人

府审理，且宗人府有自己的法律和审判体制。当然，最重要的是，清朝实行旗、民分治政策。依据清

律中的“犯罪免发遣”律，旗人享有“犯罪免发遣”的特权，而且除非旗人犯叛逆等特别重罪，一般都

免于死罪。②

在对清朝汉人社会中冒捐冒考的研究中，岸本美绪一方面认可“法律多元”的启发意义，同时否

认这一视角的高度有效性。她认为，虽然清代不同地区有关冒捐冒考的规定体现了地方多样性，似

乎证明了“法律多元”视角的有效性，但清朝国家本身并不忽视地方差异，且国家对地方多样性的尊

重，主要是为了让国家普遍性的法律可以灵活地渗透到地方。岸本认为，即便在当时最激烈的纠纷

中也看不到“法律多元”式的话语，相反，纠纷越激烈，当事人越依赖中央权威，这揭示出人们法秩序

想象中的“一元性”。③

概而言之，法律多元理论极大丰富了我们对清朝法史的认识。学界不再将清朝的法律局限于国

家法，在国家法之外存在着民间法; 清朝的法律制度不等同于内地或中原地区的法律制度，清朝疆域

内不同地区有着不同的法律，尤其在边疆民族地区，既存在清律等适用于全国的国家制定法，也有

《回疆则例》《蒙古律例》等针对特定区域的国家制定法，还有国家法之外的本民族习惯法; 即便在清

律这一中央制定的国家法内部，也存在针对特定人群的特别条文，例如旨在维护旗人特权的“犯罪免

发遣”律以及诸多针对特定地区事务的条例。这一切，均展示了清朝法律的丰富性、复杂性和多

样性。

二、法律多元论的局限与偏差

尽管法律多元的视角促进了学界对清朝法制史的认识，但也存在不少问题。这些问题中，既有

法律多元理论本身的局限，也有学者们认识上的偏差。
( 一) 非国家法的定义不明

法律多元论者将法律的概念扩展到国家法以外。然而，国家法之外的法律概念，一直都不清晰。
法律多元论者梅莉承认，坚持法律多元的论著依然不能清晰地区分在国家法之外，哪些规范性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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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är Cassel，“Excavating Extraterritoriality: The‘Judicial Sub-Prefect’as a Prototype for the Mixed Court in Shanghai”，Late Imperial
China，Vol. 24，No. 2，2003，pp. 159 － 162.
Pär Kristoffer Cassel，Grounds of Judgment: Extraterritoriality and Imperial Power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and Japan，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pp. 17 － 23. 所谓“犯罪免发遣”，指旗人犯徒、流、充军、发遣罪不用实发，用戴枷号的方式替代。
岸本美绪:《冒捐冒考诉讼与清代地方社会》，邱澎生、陈熙远主编《明清法律运作中的权力与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216—2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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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rmative orders) 是法律，哪些不是法律。① 布赖恩·Z． 塔玛纳哈反对将国家制定法和民间的规范

统称为“法律”，因为法律多元论者将民间的各种规范也视作“法律”( 非国家法) 的时候，经常混淆法

律和其他社会规范之间的区别。在此基础上，他认为即便研究国家制定法和非国家的“法律”并存的

时候，法律多元论概念也不是必须的。②

在清朝法史研究中，非国家法与非法律的行为规范的界线也一直不明。朱勇对宗族法的研究一

直回避这一关键问题: 清代宗族法与非法律的族规界线何在? 虽然他指出“法律是国家机关制定或

认可、具有强制性约束力的行为规范”，宗族法是宗族组织为了调整宗族内部各种社会关系而制定

的，且宗族法的强制性得到了国家的认可，③然而，宗族法与国家法以及宗族制定的非法律的行为规

范有何区别，依然是读者心中的谜团。邓建鹏强调在清代少数民族地区，“很大程度上习惯就是法

律”，④但没有告诉读者这些地区被视作法律的习惯和不是法律的习惯，界线何在。林端将国法和民

间“活生生的法律”都视作多元法律的组成部分，同时又认为，民间法和国家法是“法律程度( 成分)

由少到多的层层相连的连续体”。⑤ 既然民间“活生生的法律”和国家法都是法律，为何从民间法到

国法是一个法律程度或成分增加的连续体? 而且，林端始终没有告诉读者，这些“活生生的法律”如

何同其他非法律的行为规范区分开来。
与前述学者不同，梁治平非常关注习惯法与普通习惯的区别，并花费相当多的笔墨仔细定义

了习惯法。与习惯相比，他强调习惯法旨在调解乡民的权利与义务，更加具有确定性。坦率地说，

梁氏对习惯法的定义具有自洽的一面。然而，正如徐忠明指出的，梁氏对习惯法与习惯的区分在

实际操作上依然缺少可行性。⑥ 巩涛指出，梁治平没有证明习惯法的规则起到了作用，且习惯法

这一概念十分模糊。巩涛强调，“习惯法”应该是有别于国家法的规范秩序，而不是梁治平笔下那

种“未曾明确界定的众多风俗民情”。⑦ 梁氏虽然一再强调习惯法的种种特征，但在区分习惯和习

惯法时，却较少举例说明二者的界线。例如，他在《清代习惯法》一书第 166 页曾举例提问，很多

行为规范，如亲友馈赠和回礼、祭祀相关礼仪、婚嫁程序及各种礼仪场合应有的举止等，都涉及规

则及相应的约束力，但为何将这些规则中的一部分称为法律? 在这里，梁氏只列举了包含法律和

非法律的行为规范并提问，但没有回答上述规则中哪些是法律，哪些不是法律。这恐怕不是出于

疏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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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lly Engle Merry，“Legal Pluralism”，pp. 878 － 879. 张晓辉也据此认为“术语混乱”( 主要是非国家法的定义) 是法律多元理论的

局限。张晓辉:《法律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291 页。
Brian Z. Tamanaha，“The Folly of the Social Scientific Concept of Legal Pluralism”，Journal of Law and Society，Vol. 20，No. 2，1993，

pp. 193，206，208，211 － 212. 曾宪义和马小红认为，中国学者研究传统法时，没有严格界定“民间法”，且中国古代不存在“多元”
或者“二元”的权力体系及结构，故诸多学者使用“民间法”一词的前提是不存在的。曾宪义、马小红:《中国传统法的“一统性”
与“多层次”之分析———兼论中国传统法研究中应慎重使用“民间法”一词》，《法学家》2004 年第 1 期。
朱勇:《清代宗族法研究》，第 9—10、129 页。
邓建鹏:《“化内”与“化外”: 清代习惯法律效力的空间差异》，《法商研究》2019 年第 1 期。
林端:《儒家伦理与法律文化: 社会学观点的探索》，第 8—9、314—316 页。
徐忠明:《从清代习惯法看社会与国家的互动关系———读梁治平〈清代习惯法: 社会与国家〉》，《南京大学法律评论》1997 年春季

号。张钧也认为，梁治平对习惯法和其他非法律规范的区分不那么成功。张钧: 《农村土地制度研究》，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40 页。
Jerome Bourgon，“Uncivil Dialogue: Law and Custom Did Not Merge into Civil Law under the Qing”，Late Imperial China，Vol. 24，

No. 1，2002，pp. 60 － 61. 中文版参见巩涛:《失礼的对话: 清代法律和习惯并未融汇成民法》，邓建鹏译，邓建鹏主编《清帝国司

法的时间、空间和参与者》，法律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209—2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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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国家法与国家法的界线也是不清晰的。朱勇笔下的宗族法具有强制力，而且得到国家的认可

或者授权。① 这样，宗族法与国家法之间并无本质区别。邓建鹏笔下少数民族地区的习惯，得到国家

认可后，要么成为法律，要么视同法律。② 这种情况下的民间习惯与国家法律也没有本质区别。法律

多元论者将民间的某些规则称为“法律”时，往往对“法律”采用比较宽泛的定义。比如，梁治平就将

法律理解为“使人类行为受规则统制的事业”。③ 这种定义模糊了国家法与非国家法的界线。梁氏

一方面将民间法与国家法区分开来，将民间法视作“民间”的创造，与国家制定的法律有别; 另一方

面，他又一再强调，国家法和民间法之间的界线模糊，不可区分。④ 这种情况下论述法律多元，很容易

造成逻辑上的矛盾。
( 二) 法律多元论的对话对象存在虚构

法律多元论的对话对象是法律中心论。格里菲斯等西方法律多元论者将法律中心论视作一

种虚假的、曾经占据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⑤ 塔玛纳哈指出，法律多元论者从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

法律中心论这一意识形态的存在，也没有证明这种意识形态具有他们所描述的影响力。⑥ 正是法

律多元论者为了强调自身的价值，制造了一个令人恐惧且霸蛮的对手。⑦西方学者对法律多元和中

心论的争议，有其社会背景和学术脉络。中国学者运用法律多元论时，也一样遇到了批评对象的

问题。
虽然没有直接提及法律中心论，清朝法史研究中的法律多元论者却如塔玛纳哈指出的那样，制

造出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对手。王志强如此表述:

承认法律多元的理论前提，即不能以某一时间、空间和阶层为代表，在简单的一元意义

上探讨“中国法”，这将进一步深化我们对历史上各种正统表达的认识。⑧

在上述文字之前，王志强引用千叶正士和苏力的观点，主张中国法的范畴跳出了中央政府的制定法，

并且中国古代法律并非一个统一的传统。⑨ 他认为，中国古代不同阶级、阶层和不同民族之间存在不

同的法的观念; 中国古代法律存在“地域性差别”。故此，“中国古代法以经典文本为代表而具有完

全同质性的神话，也很难自圆其说”。�10 王志强用以批评或者对话的观点可以总结为: 中国古代法律

是同质的，对所有地域、阶层、阶级和民族都是无差别的。
上述主张虽未提及法律中心论，却以法律中心论为假想敌。然而，王志强并未指出，到底是哪个

学者“以某一时间、空间和阶层为代表，在简单一元意义上探讨‘中国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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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勇:《清代宗族法研究》，第 129 页。
邓建鹏:《“化内”与“化外”: 清代习惯法律效力的空间差异》，《法商研究》2019 年第 1 期。
梁治平:《清代习惯法》，第 1 页。
梁治平:《清代习惯法》，第 2、19—20、28、35、198—199 页; 梁治平: 《中国法律史上的民间法———兼论中国古代法律的多元格

局》，《中国文化》1997 年第 15、16 期。
John Griffiths，“What Is Legal Pluralism”，p. 4.
Brian Z. Tamanaha，“The Folly of the Social Scientific Concept of Legal Pluralism”，p. 195.
Brian Z. Tamanaha，“The Folly of the Social Scientific Concept of Legal Pluralism”，p. 197.
王志强:《清代国家法: 多元差异与集权统一》，第 XXIII 页。
王志强:《清代国家法: 多元差异与集权统一》，第 XXII—XXIII 页; 千叶正士:《法律多元: 从日本法律文化迈向一般理论》，第 250
页; 苏力:《法律规避和法律多元》，《中外法学》1993 年第 6 期。
王志强:《清代国家法: 多元差异与集权统一》，第 XVI—XVIII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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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强认为，瞿同祖、卜德 ( Derk Bodde ) 等学者从各种角度探求“中国古代法特征的同质

性”，故将这些学者视作学术对话的对象，并表示中国古代法律“不具有现有认识已概括的简单

同质性”。① 王志强没有解释，这里的同质性指什么? 矛盾的是，他列举的这些学者，恰恰都指出

中国古代法律针对不同的人( 基于家族、阶级等 ) 有不同的规定，即中国古代法律具有差异性。②

让读者困惑的是，为何瞿同祖分析中国古代法律存在基于家族、阶级和“种族”( 即民族) 的差异

性，是在探求法律 的 同 质 性，而 王 志 强 分 析 清 律 内 部 的 基 于 区 域 的 差 异 性，则 在 探 寻 法 律 的

多元。
柯塞北在论述清朝法律多元时，也创造出一个批评对象。柯氏认为，在统一的中央集权的明清

中国，“理论上同样的法律应该应用于中国内地所有地区”。柯氏将清朝法律针对不同人和不同地区

的区别对待均视作法律多元的表现，认为它们是有别于中国一统的叙事。③ 他所批评的也与法律中

心论的观点一致: 即针对中国内地不同的人群和不同的地区，法律应该一致。类似地，孔令伟运用法

律多元主义讨论清朝法律的多元性时，批评对象为中国法律的统一性。他强调不能简单地将清朝法

律制度“概括为‘大一统’框架下的单一法律结构”。④ 孔氏虽然提及章太炎等学者叙述中国自秦朝

以来的法律一统，但没有具体提及哪位学者将清朝法律制度概括为“单一法律结构”，也没有解释清

朝单一法律结构的内涵。从他对寺田浩明的批评以及文中对非汉族地区法律制度的研究来看，“单

一法律结构”应当指中原地区( 汉人) 的法律制度。
就清朝法史研究而言，上述批评对象是虚构的。没有哪个学者认为清朝的国家法律体系是单一

的、且对所有人一致的。况且，这样的法律体系在中国历史上本来就不曾存在过。相反，不同的人

( 基于阶层、性别、年龄、辈分等) 具有不同的法律规范，才是包括清朝在内的中国古代法律的本质特

征。中国法制史研究的代表人物瞿同祖在 1947 年、美国汉学家卜德等人在 1967 年就已经指出这些

特征。将清朝法律制度理解为单一的基于中原地区的法制，虽然确有所指，如邓建鹏、孔令伟批评的

将清朝法律等同于内地法律的研究，但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虚构。邓建鹏批评瞿同祖将中原地区

的法律视作整个中国的法律，然而瞿同祖明确指出，元、清等朝存在汉人和其他民族在法律上的不平

等，⑤因此这些朝代的法律毫无疑问融合了中原地区以外的法律因素。张晋藩在 1984 年的论文中指

出，中华法系除了受儒家等级和家庭观念影响外，还融合了汉族为主体的各民族的法律意识。⑥ 郑秦

在 1988 年的著作中也指出，清朝针对某些人群和地区有特别法律规范。⑦ 清律的前身明律中就存有

大量非汉族因素。⑧

总之，法律多元论者旨在批评这样一种观点: 清朝法律是统一的，对不同人群、不同地区是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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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强:《清代国家法: 多元差异与集权统一》，第 XVIII—XIX 页。
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上海书店 1989 年影印版; Derk Bodde and Clarence Morris，Law in Imperial China: Exemplified by
190 Ch'ing Dynasty Cases ( Translated from the Hsing-an hui-lan ) ，with Historical，Social，and Juridical Commentarie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7( 中文版参见卜德、克拉伦斯·莫里斯:《中华帝国的法律》，朱勇译，中信出版社 2016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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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令伟:《国法与教法之间: 清朝前期对蒙古僧人的禁限及惩处———以〈理藩院满蒙文题本〉中蒙古僧人坐罪案例为核心》，《历

史人类学学刊》第 15 卷第 2 期，2017 年 10 月。
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第 191—196 页。
张晋藩:《再论中华法系的若干问题》，《中国政法大学学报》1984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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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遗憾的是，没有学者持这样的观点，清朝也不存在这样的法律体系。从法律多元的视角出发，否

认中国古代法律单一且对所有人一致，本身就是无的放矢，是一种自立靶子式的批评。
( 三) 法律多元论的视角不能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历史

王志强、柯塞北等学者将《大清律例》等清代国家法中针对不同人群或地区的特别条文视作

清朝法律多元的表现。然而，国家法内部针对不同人或不同地区的这些法律，是否构成了法律多

元中的“元”? 王志强对不同地区性法律条文如《大清律例》中的例文及地方政府制定的省例的

研究，始终没有明确告诉读者，这些条文是否形成了一个单独的法律体系? 至少就《大清律例》
中相关地区特定例文而言，它们最多展示了该章标题中的“同中之异”，远远达不到构成法律多

元的程度。
柯塞北将清朝旗 人 的 司 法 特 权 也 视 作 法 律 多 元 的 表 现。这 种 分 析 视 角 一 方 面 夸 大 了 满

( 旗人的核心) 汉( 基本都是民人) 之间的不平等，另一方面忽视了这一特权的形成，恰恰是清朝

统治者维护法律一统的结果。就前者而言，柯氏更不重视满汉平等的一面及二者均受同一法律

体系管辖的事实，导致其著作中史实片面甚至不准确的例子比比皆是。一个例证是，柯塞北引

用林乾的文章指出，清朝旗人一般被免于死刑，除非犯了叛逆重罪。① 这是对旗人免死特权的夸

张描述，因为大部分旗人，特别是清中期以后的下等旗人，没有免死特权。② 再如，柯塞北认为清朝

皇族案件都由宗人府审理，且宗人府有自己的法律和审判体系。柯塞北没有提到的是，皇族犯罪

一般要由宗人府和刑部或者户部( 户婚田土案件) 共同审理，而且皇族也按照《大清律例》定罪。③

柯塞北所言清朝旗人具有特殊司法管辖，举例多为地方官不能直接处理旗人案件，却全然不提

在北京，大多民人和旗人都受同一套审判系统 ( 五城御史衙门、步军统领衙门和刑部 ) 管辖的

事实。④

就后者而言，柯塞北对旗人特权的描述忽略了特权产生的缘由。胡祥雨的研究指出，“犯罪免发

遣”这一换刑规定加重了对旗人犯罪的惩治，是清廷针对旗人犯罪时尊重清律、放弃“满洲”法律的

关键一步。⑤ 此外，旗人享有换刑特权( “犯罪免发遣”) 固然是事实，然而在同一法律( 《大清律例》)

下享受特权，是否就是“法律多元”? 笔者认为，旗人的换刑特权只能说明在清朝法律之下，不同人有

不同的法律地位，而非遵循不同的法律体系。与此类似，王志强笔下诸多针对特定地区的立法，只能

说在清代国家法内部存在差别对待，而这些差别对待的法律条文，远没有达到构成法律多元的程度。
郑秦在 1988 年的著作《清代司法审判制度研究》中并未提及法律多元，并不妨碍他清晰地论述清朝

存在针对特定地区、特定人群的特别法律。
康斯坦( 又名梅凌寒) 对蒙古法的研究也显示，不使用法律多元的概念，可以更好地揭示清朝针

对特定人群和特定地区的立法。他明确指出: 蒙古法经历了汉化的过程，“清代法制不是法律多元

( legal pluralism) 而是法源多种( legal plurality) ”。清朝对边疆族群制定特定法律时，“朝廷只发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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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法系的法源多种传统”。① 康斯坦新近的研究甚至不再用法律多元( legal pluralism) 而是用“法

律多样”( legal diversity) 来描述清朝的法律体系。他认为，“省例”等地方性法律也是清朝法律多样

的体现，同时强调，针对不同族群和不同地域的多样性法律是有限制的。他再次以清朝对蒙古的立

法为例，指出汉人法律传统对蒙古地区的渗透和中央政府对蒙古地方司法的控制。②康斯坦笔下的诸

多“法源多种”或者“法律多样”现象，在柯塞北和王志强的笔下，都成为清朝法律多元的表现。笔者

认为，如此使用法律多元这个概念，有将其泛化之嫌，且不能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历史。
( 四) 不少法律多元论者坠入法律中心论

必须承认，类似格里菲斯等法律多元论者所批评的那种法律只能是国家的法律，且法律( 包括执

行) 对所有人一致的那种法律中心论下的法律体系，在中国古代是不存在的。人类史上是否存在过，

恐怕也要存疑。故此，笔者将它称为理想的法律中心论。格里菲斯指出，弱势法律多元论只是法律

中心论意识形态的另类表达，因为弱势的法律多元论暗含这样一种信息: 各种其他形式的法律依据

等级秩序排列，都在国家法之下。法律中心论的意识形态正是借助弱势法律多元论来展现自我。③

尽管格里菲斯坚持法律多元，认为各种不同形式的法律不应有高下之分，但他提及的与弱势法律多

元论相对应的法律中心论却具有作为分析工具的价值，也可以在现实中得到印证，故可称之为现实

的法律中心论。清朝法史研究中，这两种法律中心论都得到展现。
朱勇对宗族法的分析符合法律中心论。他认为，“一个国家中不可能同时出现两套系统的强制

力”，而宗族法作为具有强制性的法律，得到了国家的认可，故宗族法总体而言只是国家法的补充。④

他的这一论述完全符合现实的法律中心论。更重要的是，朱勇认为，二元的法律结构必然被一元法

律结构取代: 国家法律将深入到国域的每个地方，适用于所有公民。⑤ 尽管不清楚朱勇所言一元的国

家法适用于所有公民是否意味着法律对所有人都是相同的，但他的这一观点一定程度上切合理想的

法律中心论。
梁治平笔下的法律多元也符合现实的法律中心论。梁氏认识到，中国历史上的法律多元并非横

向的，相反，“它主要表现为一种自生自发的民间秩序与直接出自官府的法律秩序的结合”，而且这种

结合的“核心是上与下，治与被治的关系”。也就是说，以朝廷律例为主干的国家法凌驾于民间法之

上，体现并保证国家法律秩序的统一性，即中国古代法律多元展示出统一的一面。⑥ 梁氏的这一观点

和现实的法律中心论并无二致。⑦

王东平、白京兰、何遐明等学者在运用法律多元论研究清朝新疆、蒙古等边疆地区法律时，无不

强调内地法律的渗入以及多元因素减少的趋势。白京兰甚至强调多元是以一体为前提的。王东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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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研究》2019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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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勇:《清代宗族法研究》，第 129、14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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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认为清朝国家法和伊斯兰教经典一起构成了二元法律体系，但又认为伊斯兰教经典的法律地位

需要清朝认可后才确立，而且清朝国家法处于主体地位。① 他们的论述，既证明了国家法的权威，也

展示了一体化的趋势。这种法律多元，均属于弱势的法律多元。邓建鹏笔下的习惯，实际上都是得

到国家认可的法律，而且新疆、蒙古等地的法律也逐步受到清律的影响。概言之，在这些学者笔下，

清朝蒙古、新疆等边疆地区的法律秩序，均符合现实的法律中心论。
吊诡的是，上述学者的研究往往不提法律中心论。② 柯塞北虽然提及弱势的法律多元论和经典

的法律多元论，但只字不提法律中心论，更没有指出弱势的法律多元论本质上与法律中心论一致。③

笔者认为，使用任何概念，都必须看到该概念的另一面。只有这样，我们方能提出符合史实且具有说

服力的观点。如果上述学者能够在运用法律多元论分析清朝法律时，充分解释法律中心论，不管驳

斥还是赞成，都将增进他们分析的力度与深度。

结 语

法律多元论虽然推进了清朝法史研究，但其本身未能将非国家法和不被视作法律的规范明确区

分开来，且其对话对象法律中心论很大程度上是对后者的一种虚构，有时甚至将同一部法律中针对

不同人的不同条文也纳入其分析范围，这一切都削弱了这一理论的解释力。
故此，使用法律多元论这一概念时，必须严格界定。如果将国家法和非国家法两个体系并存用

于清朝或者任何国家，逻辑上虽然没有问题，但始终面临非国家法如何定义这一难题。如果将法律

多元论用于国家制定或者认可的法律，论述清初“满洲”法律和清律并存，当然没有问题; 如果用于分

析少数民族地区的法律制度，一定程度上也没有问题，但至少就蒙古等地区而言，康斯坦提出的法源

多种或许更为恰当。我们还应该看到，清朝有将《大清律例》等法律逐步应用到边疆地区的趋势。至

于清律内部对不同人的差别对待，不管是基于族群、地域、等级、年龄还是家族，都属于同一部法律下

差序格局的表现，不应理解为法律多元。

( 作者胡祥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教授; 邮编: 100872)

( 责任编辑: 尹媛萍)

( 责任校对: 敖 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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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istoffer Cassel，Grounds of Judgment: Extraterritoriality and Imperial Power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and Japan，p.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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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the same time，with the rise of the in-depth textual approach to historical facts，scholars were
increasingly paying more attention to the formation of historical texts. Through a historiographical
perspective，the trend in academy began to change from ungrounded speculation to carefully handling of
individual characters within social and political context. Therefore， the declining influence of Neo-
Confucianism induced the rise of historiography in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ies. The latter not
only had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historiography in the Qianlong and Jiaqing period，but also contributed to
the rise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 Modern historians both followed the trend of specialization in historical
studies and inherited its budding historiographical conscious.

Legal Pluralism in Qing Legal History: A Reconsideration / / Hu Xiangyu

Legal pluralism is an important theory in studies of law and legal history. Scholars in Qing legal history
have been influenced by this theory in recent years. They have produced numerous works on non-state law，
law in frontier areas and ethnic regions，and certain provisions of Qing state law that dealt with specific
regions or population groups. However，in practice，they have not yet paid enough attention to this theory's
limitations. Nor do they notice legal centralism， the other side of legal pluralism. Therefore， the
application of legal pluralism is not short of problems. These problems include，but not limited to，the lack
of a clear definition of non-state law，the failure to identify a counter thesis in scholarly dialogue，the
inadequacy in applying this theory to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and the fallacy of legal centralism. To
conclude，while scholars adopt theory in Qing legal history，it is necessary to clearly define its meaning and
pay ample attention to legal centralism and the multiplicity of its applications.

The“Global Middle Ages”: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Critical Reflection / / Li Teng

With the deepening of studies of global conceptual history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
medieval historians in Europe and America have gradually embraced the concept“Global Middle Ages”as
a new research approach. They apply the theories and methods from global history to the“medieval”period
defined by traditional research. By doing so， they emphasize the interaction，communication，and
knowledge exchange between and among different civilizations，with a goal to reconstruct global mobility
from the fifth to fourteenth century. In recent years，scholars have paid wide attention to this concept，and
based on it，they are following a new path to breaking the“Eurocentrism”in the existing scholarship of
medieval studies. While exploring theoretical outlooks and conducting empirical research，they have
generated many new scholarly concepts and frameworks for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s. Yet the connotation of
the term“Global Middle Ages”developed by European and American historians demands further in-depth
analysis. In combination with theory and method of global history，one might argue that the“Global Middle
Ages”is not an appropriate concept. However，it does offer an illuminating perspective through which
globally-minded historians re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among civilizations in the Middle Ages.

The North-South Divergence in Modern German Historiography: Taking Ranke and Schlosser's
Writing of World History as an Example / / Zhang Yibo

Since the nineteenth century，world history writing has departed from traditional encyclopedic style
and begun to establish an integrated world history and to construct new grand narratives. At the same time，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of historiography started to rise. It was within this context that historians faced a new
dilemma，namely，how to reconcile the tension between the integration of world history and the source
criticism. To overcome this dilemma，Leopard von Ranke and Friedrich Christoph Schlosser debated on the
different approaches to framing a new world history. By analyzing the world history works of the two
scholars，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of historiography is not a monolithic process. It also
discusses different choices made by various historians who shared similar values of professionalization. It，
therefore，presents multiple and competitive ways of history writing accompanied by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of historiography.

The Construction of the“Three Systems” in the New Era and the New Thinking i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 / Han Dongyu

Defined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history， historical materialism has different meanings and
manifestations at various stages of its development，from Eurocentrism，Grand Views of History，to the rise
of New World Outlook. A consistent but internal logic can be identified，however，if one decodes histor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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